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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九章
 

法与法治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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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 法治的概念

一、法治的基本内涵

以民主为前提和目标，以严格依法办事为核心，以制

约权力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、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

秩序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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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
 

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。它是指一个国家在种种社会
 

控制方式中选择以法律为主的手段进行社会控制，
 

而不是选择其他方法为主要控制手段，所谓法律主
 

治、法律的统治是也。这是法治的最早最基本含义。

2.
 

法治是一种依法办事的社会状态、社会活动方式。
 

法治要求所有社会关系参加者的活动以法律为普遍
 

原则、基本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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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
 

法治是一种理想的法律秩序、法治秩序。作为一种
 

社会秩序，法治是通过法律对社会的权利、义务、
 

权力、责任等一切法律资源进行合理配置，促使法
 

律资源的利用获得最大化最优化效率的一种制度设
 

计和安排。

4.
 

法治是一种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政治法律制度。法
 

治与民主息息相关，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，没有法
 

治就没有民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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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
 

法治代表一种价值取向。有法律并不是法治，法治
 

的内在意蕴不应简单等同于法律制度、法律秩序，
 

它自身是，也应是社会价值的载体，体现、承载着
 

特定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及其目标目的，代表着社
 

会的文明精神。作为法律主治，法治是以民主、自
 

由、平等、人权、理性、文明、秩序、效益等价值
 

观念为基础，以保障、维护、促进、实现人的自由
 

和尊严为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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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法治与人治

1、人治的含义

所谓“人治”就是“依人治国”，就是确认执政者或少

数人的意志治理国家，他们具有高于法律之上的权威。

人治论认为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，关键是要有贤明的领

导人，而不在于完善的法律和制度，在人治社会里，虽

然也有法律，但法律的权威小于个人的权威，执政者或

少数人可以以权压法、以言代法，也可以以言废法，人

治的后果非常可怕，势必造成人民的民主权利甚至最起

码的人身权利失去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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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差异

人治与法治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治国方略，人治在政治上

表现为专制；

人治不等于没有或取消法律，只有极端的人治才可能如

此，普遍的人治是借助法律实行专制；

人治通过法律建立和稳定统治和社会秩序，但法律不是

社会和权力的基础，而是国家最高权力的工具，因而权

力终究大于法；

大于法的权力不是一般的职权而是指极权，在古代社会

通常为皇权或王权以及极少数贵族特权。

长春理工大学法学院·法理学课程组



三、法治与法制

法制（Legal System）一般是法律制度的简称，或指法

律和制度的总称。

一般意义上的法制指静态的法律制度，是中性词，任

何阶级社会都有法律制度，有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、

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制，既有人治条件

下的法制，也有法治条件下的法制。

长春理工大学法学院·法理学课程组



法制与法治的联系：

静态意义的法制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法律制度是
 

实现法治的前提条件和重要环节，但有法制不一定能
 

实现法治。动态意义的法制相当于法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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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制与法治的区别：

1.
 

两者属于不同的概念范畴。法制是一种制度，它同一个
 

国家的政治制度、经济制度、军事制度、文化制度等属
 

于同一类别的概念。法治的外延则就较为广泛，包括法
 

治思想、原则、制度和社会状态诸层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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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
 

两者强调的重点不同。法制强调在形式上要有一套
 

完备的法律和法律制度，它所关注的焦点是秩序。
 

法治强调的是依据法律治理国家，崇尚法律的至上
 

权威和人民主权的地位，它所关注的焦点在于有效
 

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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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
 

两者存在的历史条件不同。历史上任何类型的国
 

家，都有其相应的法制；但只有在实现民主和宪政
 

的近代国家中，才有近代意义的法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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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 我国依法治国方略  
的形成与发展

一、我国依法治国方略形成的历史背景

（一）法治发展的历史基础

（二）改革开放：法治的时代背景

（三）历经挫折的沉痛教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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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基本内涵

第一，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。

第二，依法治国的客体是国家权力和公共事务。

第三，依法治国的根据是法律制度。

第四，依法治国的方式是多种而可行的。

第五，依法治国的目的在于实现人民民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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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  
基本特征

1.人民主权；
 
2.法律至上；

 
3.法制完备；

4.依法行政；
 
5.司法公正；

 
6.权力约束；

7.权利保护；
 
8.人权保障；

 
9.社会自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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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节 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
的历史任务

实现共产党的依法执政

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

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、规范化与程序化

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政府

推进司法改革、健全司法体制，保障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

完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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